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沈浑南市监处罚〔2025〕23号
当事人：刘莹；

身份证号码：
住所：

2025年2月24日，我局接到国家化妆品网络经营监测平台监测信息（HZPJC202501130176）（HZPJC202501130176JY），当事人在淘宝平台，经营未经注册、无中文标签的进口特殊化妆品防晒霜（防晒霜女面部防紫外线学生党平价清爽无油敏感肌物理防晒抗光老化），执法人员于2025年2月28日，进行现场检查，对当事人下达了《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沈浑南市监限提〔2025〕6号）。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进行检查，当事人提供了防晒霜批准日期2024年7月16日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和出示了有中文标签的防晒霜，但未提供经营期间自2024年3月1日-2024年7月15日止的防晒霜注册信息和中文标签。

2025年3月14日经主管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2025年3月25日执法人员在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22号火炬信息园609房间对当事人的负责人刘莹进行了与本案有关的情况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当事人向本局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执法人员围绕当事人涉嫌销售未经注册、无中文标签的进口特殊化妆品的违法事实收集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4月10日我局向杭州市余杭区发协助调查函（沈浑南市监协查〔2025〕3号），4月10日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回说明函证明当事人提供材料属实，2025年4月14日案件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以自然人身份在淘宝平台注册，账户名称:“请叫我菜大王”，店铺址:https://xihaodao.taobao.com，在网店销售化妆品等。未注册，无中文标签经营期间自2024年3月1日-2024年7月15日止销售的防晒霜（商品ID:653763183263），是从个人卖家购入，按单采购，无库存，单瓶进价为59元。当事人以65元一瓶的价格，在其淘宝平台中持续销售上述产品560瓶，上述产品的货值金额为33040元，违法所得为3360元。其违法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淘宝网店铺经营证明1份，证明了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现场笔录1份，证明案件来源及整改情况；

3．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承认其销售未经注册、无中文标签的进口特殊化妆品的行为；

4．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殊化妆品注册证，证明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时间；

5．网店销售商品出货单4份，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回函证明在违法期间的销售情况；

6．国家化妆品网络经营监测平台监测信息:（HZPJC202501130176）（HZPJC202501130176JY），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7．执法记录录像刻录光盘一张（执法记录仪记录的音像资料一份），证明当事人现场经营情况。

2025年5月8日，本局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沈浑南市监罚告〔2025〕32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并可以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听证的意见。

本局认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款 规定:“化妆品分为特殊化妆品和普通化妆品。国家对特殊化妆品实行注册管理，对普通化妆品实行备案管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 特殊化妆品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后方可生产、进口。国产普通化妆品应当在上市销售前向备案人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进口普通化妆品应当在进口前向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的规定，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该规定，构成了销售未经注册、无中文标签的进口特殊化妆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对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按照罚款数额较高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处罚。《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5倍以上3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10年内不予办理其提出的化妆品备案或者受理其提出的化妆品行政许可申请，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3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终身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一、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发现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具有《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九条规定“市场监管执法中，可结合以下因素综合认定当事人的违法情形：初次违法：经询问当事人，并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执法办案系统，未发现当事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认定为初次违法。”的情形，可以认定当事人为初次违法。二、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试行）》第十一条(四)项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并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依据《辽宁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化妆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十七条(一)项“减轻行政处罚裁量幅度：A以下（“以下”不含本数，下同）； ”进行裁量。建议按照货值金额0.3倍进行处罚。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处罚如下：1.没收违法所得为3360元；2.处9912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科技与财务科开具《辽宁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至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账户名称：辽宁省非税收入待解缴账户。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16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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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两份归档， 一份承办部门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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